
正宁县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

有机肥采购项目

(一包)

正宁县农业农村局

二O二五年四月

合同备案号:2025HTBA00016







六、 包装

货物为原厂制造商未启封全新包装 。

七、 付款方式

八、 安全责

合同签订后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50%的预付款，货物

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且撒施到项目区农户地块、 资料规整详实，

通过项目自检 、抽检等各项检测无任何质量问题后剩余50%货款

一次性付清。

任

乙方在施肥过程中要有详细的安全措施， 所有安全责任由

乙方负责， 甲方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，

九、 违约责任

1、 乙方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时， 甲方有权拒绝验收， 且

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5%的违约金； 逾期交付的货物，从逾

期之日起每日按合同总额5%的数额向甲方另加付违约金； 逾期

超过30日以上时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 由此造成甲方的一切经济

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、 甲方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时，且无正当理由拖延付款

时， 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滞纳金，标准为每日按违约总额的5%累

计， 由此造成的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
十、 不可抗力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 应在不可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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